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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4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１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刊登完成股份锁定登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股份”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

日收到公司股东彭仪、俞乐、张达、施水和、虞志春、黄小峰出具的

承诺函，承诺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前，不对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上述六位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票

共计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６１％

。 按照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受上

述六位股东的委托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完成了所涉及股份限售登记及变更股份性质的手续， 同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将登记结果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完成以上追加股份锁定及股份性质变更登记手续后，彭仪上述等六位股

东持有的公司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锁定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股份性质为首发后

个人类限售股。

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变更前 变更后

股份数量 比例

％

股份数量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２４７

，

５５０

，

７００ ６３．１６ ２４７

，

５５０

，

７００ ６３．１６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１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１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５１

，

５５０

，

７００ １３．１５ ５１

，

５５０

，

７００ １３．１５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１６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７６ １６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７６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３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３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４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８４ １４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８４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

、

总股本

３９１

，

９５０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１

，

９５０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述追加承诺锁定人员原限售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届满， 但未委托上市

公司办理限售解禁事宜，故本次追加承诺后股本结构表不发生相关变化。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五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３８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

如下：

单位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

数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

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本部

）

３８

，

９３０ ２８

，

６９１ ４３２

，

４７７ ３１８

，

６２３ ４８

，

７１６ ３１

，

２９８ ４３８

，

３１４ ３２９

，

３４８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６

，

０９６ ７

，

１２４ １０３

，

２１９ ８１

，

８２０ １０

，

６２７ ９

，

９２４ ９９

，

８５９ ８９

，

２８３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３

，

０２５ ５

，

９９１ ６６

，

８７７ ９９

，

２４４ ４

，

１９２ ６

，

４０２ ６４

，

３１１ １０７

，

０４４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６０

，

８９８ ３４

，

５８０ ４０２

，

９４０ ２４２

，

７１４ ５３

，

３９１ ３３

，

７４３ ３９５

，

８３２ ２３７

，

１４５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５

，

７３１ ４

，

４４１ ３５

，

７３５ ５４

，

７２８ ５

，

３２９ ５

，

３５９ ３３

，

３２９ ５４

，

１６９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６

，

６５９ １０

，

２７９ ９５

，

８９７ １２０

，

３２７ ６

，

５１１ １３

，

８２１ ９７

，

７７５ １２２

，

５４４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

注

）

１４

，

８００ １４

，

９５５ １５９

，

５１２ １４２

，

１３５ １８

，

３４７ １５

，

６９４ １５７

，

３４１ １４０

，

５９６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９１６ ９６２ １２

，

３３０ ７

，

００１ １

，

１１４ ６０１ １３

，

２３１ ５

，

８２１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３

，

１８１ １

，

３１１ ２８

，

７０３ １６

，

４０５ ３

，

１００ １

，

８２８ ３１

，

８６１ １７

，

５７９

合计

１４０

，

２３６ １０８

，

３３４ １

，

３３７

，

６９０ １

，

０８２

，

９９７ １５１

，

３２７ １１８

，

６７０ １

，

３３１

，

８５３ １

，

１０３

，

５２９

注：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

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销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１

证券简称：德尔家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３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

事宜，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预计不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二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１

，

２４４

，

６５２

，

９２６

股，占广发证券

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按照相关规定广发证券披露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营业收入

５０４

，

４５９

，

１１０．２２ ４

，

４４５

，

０５９

，

３５４．２３

净利润

１５７

，

４４２

，

３７３．２４ １

，

５１６

，

５３５

，

７１５．１１

期末净资产

３２

，

６００

，

９５１

，

３８１．６８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２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营业收入

（

万元

）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６

，

３１０．２７

７

，

８０３．９７

９６

，

１１４．０１

３０

，

６７３．７２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东权益

（

万元

）

１

，

５０２

，

２９９．９８ １

，

４８２

，

６６４．０４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１

证券简称：四川九洲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３８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

会的授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４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苏州中茵

皇冠假日酒店会议室召开，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３７８３４６３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２．６５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６６２６８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２０

（三）大会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范意见》等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建荣先生主持。

（四）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

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

例

％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

例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４７８００ ０．１５ ０ ０

是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２．２

发行对象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２．３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２．４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２．５

发行数量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２．６

限售期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２．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

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

期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２．１０

募集资金投向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５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６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８

关于授权公司向工商银行黄石

杭州路支行融资的议案

２３７４８６８３

３

９９．８５ ３１４４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４００ ０．０２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聘请了通力律师事务所的陈巍、陈军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确认了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大会议

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等规定，本次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２８

证券简称：玉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否

●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否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通过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

唐永清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合计

１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７５

，

６４０

，

４９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５．３２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１７５

，

４９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０６

公司董事共

９

人，出席会议董事

８

人。独立董事李佩佑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

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周文玲女士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共

３

人，出席会议监事

２

人，监事会主席黎建文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监事陆国民先生出席

会议。 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大会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

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

例

％

弃

权 票

数

弃权 比

例

％

１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７５，６２８，８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６９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２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

、

种类

、

数量

１７５，６２８，８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６９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３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１７５，６２８，８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６９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４

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解锁

１７５，６２８，８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６９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５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

１７５，６２８，８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６９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６

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公

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７５，６２８，８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６９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７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和注销

１７５，６２８，８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６９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８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１７５，６２８，８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６９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９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１７５，６２８，８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６９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２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

１７５，６２８，８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６９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３

《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办法

》

１７５，６２８，８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１，６９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以上议案中， 议案一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２／３

以上同意通过。议案二、议案三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姜瑞明、 胡琪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８

股票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８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定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股东大会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时开始。

２．

召开地点：中国上海市金山区新城路

５

号金山区轮滑馆。

３．

召集人：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审议并酌情通过下列决议案为本公司之普通决议案：

１．

增补张逸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张逸民先生的简历如下：

张逸民，现年

５９

岁，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金融学和会计学系系主任。 张先生

１９８０

年毕

业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数学力学专业。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取得硕士学位。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与政策专业，取得博士学位，此后曾任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助理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起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张先生长期从事运营、融资与工业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在相关学术研

究领域建树颇丰。

审议并酌情通过下列决议案为本公司之特别决议案：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

上述第

２

项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须视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议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优化股改

承诺的议案”，以及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

对应议案，方可生效和实施。

以上议案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之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刊载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并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及

本公司网站），或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或左右）发给本公司

Ｈ

股股东的股东通函。

三、股东大会出席人员

１．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下午办公时间结束后，名列本公司

Ａ

股股东名册及

Ｈ

股股东名册的本公

司股份持有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以上人士须填妥本公司之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一）前送回本公司。 详情

请参阅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

３．

本公司聘任的审计师、其他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特约嘉宾。

四、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１．

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时应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或护照）。 如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为法人，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

的证明，并提供能够让本公司确认其法人股东身份的信息；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的，受委托代理人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或法人股东的董事会或者其

他决策机构经过公证证实的授权决议副本，并提供能够让本公司确认其法人股东身份的信息。

２．

请填妥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详情请参阅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星期一）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一）。

４．

登记地址：请参阅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承董事会命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张经明

公司秘书

中国，上海，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附注：

（

ａ

）持有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请注意：

（

１

）有关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之暂停过户日期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９

日（星期四）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二）止期间（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确认出席股东大会之权利。 持有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

Ｈ

股股东”），如欲于股东大

会上投票，必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４

：

３０

或之前将填妥之

Ｈ

股过户表格连同有关之股票交回本

公司之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号铺进行登记。

（

２

）有关建议派发

Ｈ

股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之暂停过户日期

董事会已建议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 （“股本红利

分配”）。 如分配方案籍本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

别股东大会通过相关议案而予以宣派，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星期一）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星期一）

止期间（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确认获发股本红利分配之权利。 所有填妥之

Ｈ

股过户表格连同有关之股票，必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４

：

３０

或之前交回本公司之

Ｈ

股股份过

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号铺进行登

记。

（

３

）有关派发股息、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

根据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相关规定，本公司

向名列于本公司

Ｈ

股股东名册上的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 有义务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１０％

。 任何以非个人股东名义，包括以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托人、或其他组

织及团体名义登记的股份皆被视为非居民企业股东所持的股份。 所以，其应得之股息将被扣除企业所得

税。 如

Ｈ

股股东需要更改股东身份，请向代理人或信托机构查询相关手续。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

２０１１

］

３４８

号规定，对于本公司

Ｈ

股个人股东（“

Ｈ

股个人股东”），应由本公

司代扣代缴股息个人所得税； 同时

Ｈ

股个人股东可根据其居民身份所属国家与中国签署的税收协议及内

地和香港（澳门）间税收安排的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本公司将按

１０％

税率代为扣缴

Ｈ

股个人股东为香

港、澳门居民以及其他与中国协议股息税率低于

１０％

的国家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如果

Ｈ

股个人股东为与中

国协议股息税率低于

１０％

的国家居民，本公司可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享受税收协议待遇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１２４

号）代为办理享受有关协议优惠待遇申请。如果

Ｈ

股个人股东为

与中国协议股息税率高于

１０％

但低于

２０％

的国家居民，本公司将按协议的实际税率扣缴个人所得税。如果

Ｈ

股个人股东为与中国并无达成任何税收协议的国家居民或与中国协议股息税率为

２０％

的国家或属其他

情况，本公司将按

２０％

税率扣缴个人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

２０１０

］

５４

号），对

以盈余公积金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项目，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本次计划以股票溢价发行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３６

股，

以盈余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６４

股， 本公司将为

Ｈ

股个人股东代扣代缴盈余公积金转增部分发生的个人所

得税。

根据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其实施条例以及相关规定，本公司

以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时，对于名列于本公司

Ｈ

股股东名册上的非居民企业股东，有义务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税率为

１０％

。 任何以非个人股东名义，包括以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托

人、或其他组织及团体名义登记的股份皆被视为非居民企业股东所持的股份。所以，其应得之股息将被扣

除企业所得税。 如

Ｈ

股股东需要更改股东身份，请向代理人或信托机构查询相关手续。

本公司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４

：

３０

后本公司

Ｈ

股股东名册上所记录的登记地址（“登记地

址”）为基准来认定

Ｈ

股个人股东的居民身份，并据此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如果

Ｈ

股个人股东的居民身份

与登记地址不一致，

Ｈ

股个人股东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４

：

３０

或之前通知本公司之

Ｈ

股股份

过户登记处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联系方式为：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

中心

１７Ｍ

楼。 对于

Ｈ

股个人股东在上述期限前未能向本公司之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

本公司将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４

：

３０

后本公司

Ｈ

股股东名册上所记录的登记地址为基准来认

定

Ｈ

股个人股东的居民身份。

对于任何因股东身份未能及时确定或确定不准而引致的任何申索或对于代扣代缴机制之任何争议，

本公司将不承担责任，亦不会予以受理。

如本公司

Ｈ

股股东对上述安排有任何疑问， 务必向其税务顾问咨询有关拥有及处置本公司

Ｈ

股股份

所涉及的中国内地、香港及其他国家（地区）税务影响的意见。

本公司

Ａ

股股东派发股利的股权登记日、派发办法和时间另行公告。

（

ｂ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一）之前将出席确认回执送达本公司。详情请参

阅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

ｃ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及表决的股东均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理人代其出席及表决。 受委托的代理

人毋须为本公司股东。 股东须以书面方式委托代理人。 委任表格应由委托代理人的股东或该股东的授权

代理人签署。 如果股东授权他人签署委任表格，则其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就本公司

Ａ

股股东而言，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经由公证人（机关）证明股东签署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

文件（如有）须于股东大会或其任何续会（视乎情况而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上海市

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邮政编码：

２００５４０

），方为有效。

代理人委任表格随本通知附上。

就本公司

Ｈ

股股东而言，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经由公证人（机关）证明股东签署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

文件（如有）须于股东大会或其任何续会（视乎情况而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之

Ｈ

股过户登记处香港

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方为有效。 载有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及有关增补独立董事等资料之股东通函，将连同代理人委任表格和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发送予

Ｈ

股股东。

（

ｄ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ｅ

）股东大会预计历时半天。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

ｆ

）股东大会秘书处：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５４０

电话：（

８６２１

）

５７９４ ３１４３

传真：（

８６２１

）

５７９４ ００５０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规定，凡欲参加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之本公司股东，应按下列填写出席确认回执。

姓名 持股量

（

股

）

Ａ

股

Ｈ

股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通讯地址 通讯电话

股东签名：

日 期：

附注：

１

、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星期三），

凡该日下午办公时间结束后登记在股东名册之本公司股东， 均有权填写此出席确认回执并出席股东大

会。

２

、请用正楷填写。 填写复印本亦属有效。

３

、请附上身份证明文件和持股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凡是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需持股东账户卡及本

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还需持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代理人需持股东单位证明，办理登

记手续。

４

、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一）前（如采用邮递方式，以当地邮戳为准）将此回执送达：

（

ａ

）持有本公司

Ａ

股的股东

（

１

）若亲递，可送至：

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或

上海市延安西路

７２８

号·华敏翰尊国际

２８

层

Ｂ

座·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

２

）若邮递，可寄至：

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５４０

（

３

）若传真，可传至：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传真号码：

８６２１－５７９４ ００５０

（

ｂ

）持有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

请亲递或邮递到本公司之

Ｈ

股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

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代理人委任表格

本表格有关之股份数目（附注

１

） 本人（附注

２

）地址

／

身份证号码及股东账号为 持有中国石化上海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票：

Ａ

股股、

Ｈ

股股（附注

３

），为本公司之股东；现委任本公司股东大会

主席

／

（附注

４

）为本人之代理人，代表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时开始在中国上海市金山

区举行的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并于该股东大会依照下列指示就下列决议案

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之代理人酌情决定投票。

普通决议案

赞成

（

附注

５

）

反对

（

附注

５

）

１

增补张逸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特别决议案

赞成

（

附注

５

）

反对

（

附注

５

）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签署（附注

６

）

附注：

（

１

）请填上以您的名义登记与代理人委任表格有关之股份数目，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代理人委任表

格将被视为与以您名义登记之所有本公司股份有关。

（

２

）持有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持有本公司

Ａ

股的股东请用正楷填上全名、身

份证号码及其股东账号。

（

３

）请填上以您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

（

４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投票之股东，均可委任一位或一位以上代理人出席及代其投票。如欲委派

股东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代理人，请将“股东大会主席”之文字划去，并在空格内填上您所拟委派人士

之姓名、地址及身份证号码。 股东可委托任何人为其代理人，受委托代理人毋须为本公司股东，但必须亲

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５

）注意：您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则请在“赞成”栏内加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任何决议，则请在

“反对”栏内加上“

√

”号；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

６

）本代理人委任表格必须由您或您之正式书面授权代理人签署。如股东为一家法人单位，则代理人

委任表格上须盖上法人单位的印鉴，或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正式授权代理人亲笔签署。

如此代理人委任表格由您的授权代理人签署， 则您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

证。

（

７

）持有本公司

Ａ

股的股东请注意：本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经由公证人（机关）证明股东签署之授权书

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最迟须于股东大会或其任何续会（视乎情况而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注册

地址（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邮政编码：

２００５４０

）方为有效。

持有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请注意：本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经由公证人（机关）证明股东签署之授权书或

其他授权文件（如有），最迟须于股东大会或其任何续会（视乎情况而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之

Ｈ

股

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方为有效。

（

８

）本委任表格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加签认可。

（

９

）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及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委托人法定

代表人签署之委托书，委托书应注明签发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８

股票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９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或紧接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而开

始；

Ａ

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星期三）。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上海市金山区新城路

５

号金山区轮滑馆。

●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Ａ

股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Ａ

股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投票规则：

1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包括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

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仅对本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

Ａ

股类别股

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本

公司《公司章程》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本公司在计算该项事项表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

数处理。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定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或紧接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而开始。

２．Ａ

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３．

召开地点：中国上海市金山区新城路

５

号金山区轮滑馆。

４．

召集人：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Ａ

股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Ａ

股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审议并酌情通过下列决议案为本公司之特别决议案：

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议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优化

股改承诺的议案；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

上述第

１

项议案需经参加表决的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东（即除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的非流通股股东之外的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上述第

２

项议案在获本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须视本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

１

项

议案，以及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对应议案，方

可生效和实施。

以上议案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之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刊载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并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及

本公司网站）。

三、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人员

1．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下午办公时间结束后，名列本公司

Ａ

股股东名册的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有权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以上人士须填妥本公司之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一）前送回本公

司。 详情请参阅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

3．

本公司聘任的审计师、其他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特约嘉宾。

四、网络投票安排

在本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上，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Ａ

股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Ａ

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

Ａ

股股东可根据

本次会议网络投票专用投票代码和投票简称进行投票，其中申报价格代表本次会议议案，申报股数代表

表决意见。 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有关

Ａ

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的详细信息请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及要求见本通知后附的相关说明。

五、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

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时应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或护照）。 如出

席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为法人，法定代表人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能

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证明，并提供能够让本公司确认其法人股东身份的信息；委托代理人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受委托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

面委托书或法人股东的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经过公证证实的授权决议副本，并提供能够让本公司确

认其法人股东身份的信息。

2．

请填妥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详情请参阅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3．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星期一）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一）。

4．

登记地址：请参阅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承董事会命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张经明

公司秘书

中国，上海，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附注：

（

ａ

）本公司

Ａ

股股东派发股利的股权登记日、派发办法和时间另行公告。

（

ｂ

）拟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一）之前将出席确认回执送达本公司。

详情请参阅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

ｃ

）凡有权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表决的股东均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理人代其出席及表决。受委托

的代理人毋须为本公司股东。 股东须以书面方式委托代理人。 委任表格应由委托代理人的股东或该股东

的授权代理人签署。 如果股东授权他人签署委任表格，则其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就本公司

Ａ

股股东而言，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经由公证人（机关）证明股东签署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

文件（如有）须于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或其任何续会（视乎情况而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注册地址（中

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邮政编码：

２００５４０

），

方为有效。 代理人委任表格随本通知附上。

（

ｄ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ｅ

）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预计历时半天。 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

自理。

（

ｆ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ｇ

）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秘书处：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５４０

电话：（

８６２１

）

５７９４ ３１４３

传真：（

８６２１

）

５７９４ ００５０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Ａ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规定，凡欲参加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之本公司股东，应按下列填写出席确认回执。

姓名 持股量

（

股

）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通讯地址 通讯电话

股东签名：

日 期：

附注：

１

、 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星期三），凡该日下午办公时间结束后登记在股东名册之本公司

Ａ

股股东，均有权填写此出席确认回执并

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２

、请用正楷填写。 填写复印本亦属有效。

３

、请附上身份证明文件和持股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凡是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需持股东账户

卡及本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还需持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代理人需持股东单位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

４

、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一）前（如采用邮递方式，以当地邮戳为准）将此回执送达：

（

１

）若亲递，可送至：

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或

上海市延安西路

７２８

号·华敏翰尊国际

２８

层

Ｂ

座·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

２

）若邮递，可寄至：

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５４０

（

３

）若传真，可传至：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传真号码：

８６２１－５７９４ ００５０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Ａ股类别股东大会之代理人委任表格

本表格有关之股份数目（附注

１

） 本人（附注

２

）地址

／

身份证号码及股东账号为 持有中国石化上海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Ａ

股股票股（附注

３

），为本公司之股东；现委任本公司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主席

／

（附注

４

）为本人之代理人，代表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或紧接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结束而开始在中国上海市金山区举行的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

东大会”），并于该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依照下列指示就下列决议案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之代理人

酌情决定投票。

特别决议案

赞成

（

附注

５

）

反对

（

附注

５

）

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议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

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优化股改承诺

的议案

；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签署（附注

６

） 附注：

（

１

）请填上以您的名义登记与代理人委任表格有关之股份数目，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代理人委任表

格将被视为与以您名义登记之所有本公司股份有关。

（

２

）持有本公司

Ａ

股的股东请用正楷填上全名、身份证号码及其股东账号。

（

３

）请填上以您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

（

４

）凡有权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并投票之股东，均可委任一位或一位以上代理人出席及代其投票。

如欲委派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代理人，请将“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主席”之文字划去，并在空

格内填上您所拟委派人士之姓名、地址及身份证号码。股东可委托任何人为其代理人，受委托代理人毋须

为本公司股东，但必须亲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５

）注意：您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则请在“赞成”栏内加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任何决议，则请在

“反对”栏内加上“

√

”号；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

６

）本代理人委任表格必须由您或您之正式书面授权代理人签署。如股东为一家法人单位，则代理人

委任表格上须盖上法人单位的印鉴，或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正式授权代理人亲笔签署。

如此代理人委任表格由您的授权代理人签署， 则您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

证。

（

７

）本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经由公证人（机关）证明股东签署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最迟

须于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或其任何续会（视乎情况而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上海市金

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邮政编码：

２００５４０

）方为有效。

（

８

）本委任表格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加签认可。

（

９

）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及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委托

人法定代表人签署之委托书，委托书应注明签发日期。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６８８

上石投票

２ Ａ

股

２

、表决议案

公司简称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

申报价格

上海石化

１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议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

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优化

股改承诺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上海石化

２

《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

余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

》

２．００

元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操作举例

以议案

１

为例，股权登记日持有“上海石化”

Ａ

股的投资者，投票操作举例如下：

投资者如对议案

１

投同意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８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投资者如对议案

１

投反对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８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投资者如对议案

１

投弃权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８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注意事项

１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包括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

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仅对本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

Ａ

股类别股

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本

公司《公司章程》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本公司在计算该项事项表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

数处理。


